吉林省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移送查处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依法打击扰乱土地、矿产市场秩序和破坏土地、矿产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保证国土资源部门 ] 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国务院 2001 年第 310 号令 ) 和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违法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 第15 号令 ) 等法律和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的移送、受理和查处工作。

第三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应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管辖权限和范围，履行法定职责，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移送、受理和查处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

第四条  国土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在依法查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过程中，根据违法行为情节，认为行为人涉嫌犯罪的，应在案件调查终结后 3 日内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移送。决定不移送的，应当将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仍无法消除危害后果的，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第五条 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移送：

( 一 ) 行为人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以及国家工作人员涉及危害国土资源的贪污贿赂、渎职等其他职务犯罪案件，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同级检察机关。

( 二 ) 行为人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四百三十二条、三百四十三条第款、第二款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和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 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涉嫌犯罪的 . 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同级公安机关。

第六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向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移送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应当附有下列材料 :

( 一 ) 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移送书；

( 二 ) 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 ( 三 ) 涉案物品清单；

( 四 ) 有关鉴定结论；

( 五 ) 其它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

对国土资源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同时移送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资料。

第七条 移送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需要对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进行鉴定的，由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土资源部《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程序的规定》( 国土资发 [2005]175 号 ) 出具鉴定结论；需要对耕地破坏程度进行鉴定的，由市 ( 地 ) 级或者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鉴定结论。

第八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应制作《案件移送书》，并附送有关证据材料等。《案件移送书》包括以下内容 : 受移送机关名称、案件移送编号、案件的基本情况、案件移送的理由、案件的有关证据材料、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移送日期、移送机关盖章等。

第九条 公安、检察机关应当自接受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的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之日起 3 日内，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立案标准和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对所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决定立案的，应当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写明不予立案的原因和法律依据，送达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单位对不予立案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 5 日内，向决定不予立案的

机关申请复议，决定不予立案的机关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将复议决定书送达申请复议单位。

第十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公安、检察机关查处的案件.公安、检察机关应将查处结果及时告知移送案件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公安、检察机关查处涉嫌 土地犯罪案件时，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二条 公安、检察机关直接接到涉嫌土地犯罪案件举报的应当受理，并可会同同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 调查，经查认为所举报的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立案侦查，认为不涉嫌犯罪的应移送同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查处。

第十三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查处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不涉嫌犯罪的，依法应当给子处分，且本部门无权处理的，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其他处理决定后 10 日内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监察机关，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查处，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检察、监察、公安机关在执法工作中应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发现涉嫌犯罪行为后，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制止犯罪行为蔓延。

第十五条 国土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移送案件后，应当停止办理涉案用地、勘查、采矿许可证审查报批、土地、矿产资产处置及土地、矿产登记等手续。

第十六条 本暂行办法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XXXX 文件

字 (
) 第  号

国土资源犯罪案件移送书

XXX 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XX 一案，经我厅 ( 局) 研究，认为涉嫌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证据材料移送你院 ( 局 ) 审查，决定是否予以立案侦查，请尽快将审查结果通知我厅 ( 局 )。

此致

敬礼

（印章）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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